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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秦皇岛丰禄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

工业氨基磺酸生产线、年产 10万吨硫酸镁生产线建设项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于 2020年 4月 29日在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开展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0年 5月 22日至 2020年 6月 4日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在秦皇岛市人民政府

进行了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并同步在 20个环境敏感点以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本次

公示 10个工作日期间，在秦皇岛视听之友(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3-0052)进行了

两次公示(公示日期分别为 2020年 5月 22日和 5月 29 日)。使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

了解，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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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关于贯彻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范环评文件审批的通知》（冀

环办法[2018]23号）文件指出：“在此《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印发之前已经确

定环评单位，且在 2019年 1月 1日之后报批的，已经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

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的规定，在 7日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的，可不必重复

开展第一次信息公开，其余公众参与程序和要求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执

行。”

本项目符合这一规定，于 2020年 4月 29日（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公开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

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等信息。

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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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3 万吨工业氨基磺酸生产线、年产 10 万吨硫酸镁生产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年产 3 万吨工业氨基磺酸生产线、年产 10 万吨硫酸镁生产线建设

项目

2、建设单位：秦皇岛丰禄化工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新建

4、建设地点：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含烟路西侧

5、项目投资：22600 万元

6、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以及环保工程、公用工程等

设施，总建筑面积 30000m2，建设年产 3 万吨工业氨基磺酸生产线、年产 10 万吨硫酸

镁生产线。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秦皇岛丰禄化工有限公司

2、通讯地址：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含烟路西侧

3、联系人：耿素芬

联系电话：13831519660

4、邮箱：454192098@qq.com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1、编制单位：唐山市宇奥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联系人：张文博

联系电话：18633402150

3、邮箱：454192098@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mgu856a5HdtVWtPHylIew 提取码: nu57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时间、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其它便利的方式，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mailto:454192098@qq.com
mailto:4541920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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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次公示在秦皇岛市人民政府进行网络公示，易于当地居民企业进行浏览、查阅。

网络公示时间为：2020年 4月 29日。

网址为：http://www.qhd.gov.cn:81/article/293/114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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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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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在 2020年 5月 22日在秦皇岛市人民政府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公参公示同时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进行公示；本次公示 10

个工作日期间，在秦皇岛视听之友(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3-0052)进行了两次公

示(公示日期分别为 2020年 5月 22日和 5月 29 日)、在项目所在地 20个敏感点以张贴

公告的方式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

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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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丰禄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工业氨基磺酸生产线、年产

10 万吨硫酸镁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

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部令第 4号）的要求，现将“秦皇岛

丰禄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工业氨基磺酸生产线、年产 10 万吨硫酸镁生产线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公众意见表及环境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

1、公众意见表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网络链接：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2zinP7MHckGno-ZeN4fj1Q 提取码:

spxn

2、纸质报告书查阅途径：拨打联系电话获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

等。调查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主要包括武王庄村、董各庄村、时各庄村等，详见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mgu856a5HdtVWtPHylIew 提取码: nu57。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您可以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式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

1、拨打联系电话。2、以信函、电子邮件的方式。3、填写公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 5月 22日至 2020年 6月 4日

六、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秦皇岛丰禄化工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绿色化工园区

联系人：耿素芬 电话：13831519660 邮箱：4541920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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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唐山市宇奥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文博

联系方式：18633402150

邮箱：454192098@qq.com

公告发布单位：秦皇岛丰禄化工有限公司

公告发布时间：2020年 5月 22日

mailto:4541920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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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平台，选择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网站，网络公示时间有效期为：

2020年 5月 22日~2019年 6月 4日，共 10个工作日。

网址：http://www.qhd.gov.cn:81/article/293/114412.html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

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本次环评报纸公示媒体选择在秦皇岛视听之

友(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3-0052)进行了两次公示(公示日期分别为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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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和 5 月 29 日 ) 进 行 刊 登 公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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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本次公示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

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张贴时间为：

2020年 5月 22日~2020年 6月 4日。

赵弓庄村

时各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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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虎庄村

武王庄村

半壁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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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岭村

董各庄村

高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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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庄

贾庄村

李世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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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沟村

前庄

上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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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里铺

石桥村

下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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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河港村

张木庄村

朱庄子村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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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公示内容及征求意见稿均可知网络链接上查阅，也可拨打联系电话，到本公

司获取纸质版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第二次信息公开期间，环评单位和建设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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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四条建设单位

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本项目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

无需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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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关于本项目建设意见的电话、信件或邮件，无

人反对本项目的实施。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关于本项目建设的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关于本项目建设的意见，无人反对本项目的实

施。



24

6、其他

存档备查情况：我单位将公众参与的相关原始资料存档备查，包括敏感点张贴照片、

公示网络截图、公示的报纸材料。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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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附件 2要求：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表

不纳入附件，但应存档备查。报纸存档备查。无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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